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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9_99_85_E8_B4_A7_E8_c67_257015.htm 案例十四 我某出口公

司按CFR条件向日本出口红豆250吨，合同规定卸货港为日本

口岸，发货物时，正好有一船驶往大阪，我公司打算租用该

船，但在装运前，我方主动去电询问哪个口岸卸货时值货价

下跌，日方故意让我方在日本东北部的一个小港卸货，我方

坚持要在神户、大阪。双方争执不下，日方就此撤消合同。 

问题: 试问我方做法是否合适？日本商人是否违约？ 回答：

不合适。选择港的使用；合同中规定的卸货港为日本口岸，

按照惯例，进口商在装运前应通知出口商，否则出口商可自

行决定，可在日本的任何一个港口卸货；我方去电询问纯属

多此一举，这种做法不妥当；日方撤消合同没有正常理由，

违约的原因是价格下跌，属正常商业风险，不能作为撤约的

理由。 案例十五 “明西奥”轮装载着散装亚麻子，驶向美国

的纽约港。不幸，在南美飓风的冷风区内搁浅被泼抛锚。当

时，船长发现船板有断裂危险，一旦船体裂缝漏水，亚麻子

受膨胀有可能把船板胀裂，所以船长决定迅速脱浅，于是，

该船先后4次动用主机，超负荷全速开车后退，终于脱浅成功

。抵达纽约港后，对船体进行全面检修，发现主机和舵机受

损严重，经过理算，要求货方承担6451英镑的费用。 问题: 货

主对该项费用发生异议，拒绝付款。 回答：共同海损的含义

；货主无权拒付。从案例陈述的过程中可得共同海损成立；

为了船、货共同安全而采取的合理措施而引起的损失，应用

获救的各方和船方共同承担。 案例十六 我某进出口公司



于1997年8月5日向外商甲发盘并限其8日复到我方。外商于6

日上午10时向当地邮局交发关于接受我方发盘的电报。但由

于当地邮局工人罢工，该电报在传递途中延误到12日才送达

我方。我进出口公司认为对方答复逾期，未予置理。并将货

物以较高价格售予外商B。8月14日，外商A来电称：信用证已

经开出，要求我方尽早出运货物。我方立即复电A，声明接

受到达过晚，双方并不存在合同关系。随双方限于争执。 问

题: 根据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》的有关规定，分析

双方孰是孰非？并说明理由。 案例十七 某公司以CIF鹿特丹

与外商成交一批货物，按发票金额110％投保一切险及战争险

。买卖合同中的支付条款规定为“Payment by L/C”。国外来

证条款中有如下文句“Payment under this credit will be made by

us only after arrival of goods at Rotterdam。”（该证项下的款项

的货到鹿特丹后由我行支付）。受益人在审证时未发现，因

此，未请对方修改。我外贸公司在交单结汇时，议付行也未

提出异议。不幸60％货物在途中被大火烧毁，船到目的港后

开征行拒付全部货款。 问题: (1)开证行拒付是否合理？为什

么？ (2)本案有何教训可以吸取？ 案例十八 一家银行为从某

港装运的货物给发货人开立了一份不可撤消信用证，列明

按UCP500办理。该信用证以后被修改，要求增加由开证人指

定的检验机构签发的商检证书，遭到受益人拒绝后，开证行

开始宣称，如提示的单据中不包括该商检证将拒不偿付，继

而由声明；如开证人受到的货物与信息证条款相符，可以照

付。货抵目的地后，经检验收到的货物仅为发票所有数量

的80%，因此遭到拒付。为此，收益人起诉开证行违反信用

证承诺 问题: (1)请对此进行评论。 案例十九 中国某公司进



口D一批急需的机器设备，合同规定以信用证方式支付。信

用证规定装船期限为3月10日至20日， 由承运人所属的胜利"

号货轮承运上述货物。胜利"号在装货港外锚地园遇台风走锚

与另外--艘在锚地待泊的油轮相撞，使"胜利"号不能如期装货

。胜利"号最后于9月15日完成装运，船长在接受了托运人出

具的保函的情况下签发了与信用证一致的提单，并办理了结

汇。由于船舶延迟到港延误了原定的生产时间，给甲公司造

成了很大损失。甲公司为此向承运人提出了索赔要求。 问题:

你认为承运人是否应承担责任?为什么?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